
1 

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1-076 

债券代码：127033         债券简称：中装转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6,542.71万元。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采用向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15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

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的方式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11,6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

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截至2021年4月22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11,600,0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60,000,000.00元。按照

保荐及承销协议，保荐及承销费用合计为人民币17,169,811.32元（不含税），公

司已支付人民币754,716.98元（不含税），剩余应支付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16,415,094.34元（不含税）直接从本次募集资金中扣除，扣除后实际收到的募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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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为人民币1,143,584,905.66元，已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

年4月22日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账号为

4000092829100589332的人民币账户；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7,144,264.77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36,440,640.89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23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情况和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投资项目。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中

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 009340号），截至2021年6月4日，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6,299.99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资金 本次置换金额 

1 建筑施工工程项目建设 14,322.05 14,322.05 

1.1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

修 EPC 项目 
1,024.33 1,024.33 

1.2 东盟艺术学院项目精装修工程施工Ⅰ标段 3,552.33 3,552.33 

1.3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机电安

装专业分包工程 
3,483.43 3,483.43 

1.4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园林景

观、绿化、道路及照明灯塔工程专业分包工程 
2,392.06 2,392.06 

1.5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智能化

专业分包工程 
995.02 995.02 

1.6 红土创新广场精装修工程Ⅰ标段 1,407.72 1,407.72 

1.7 龙岗中心医院门急诊大楼修缮改造工程 948.33 948.33 

1.8 
第三届亚青会汕头市游泳跳水馆改建项目（汕头

市体育运动学校）精装修工程 
518.83 518.83 

2 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1,977.94 1,977.94 

合 计 16,299.99 16,299.99 

 

三、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止，公司前期已支付的发行费用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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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费用项目 发行费用资金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资金 

本次置换金额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1,716.98 75.47 75.47 

2 律师费用 103.78 66.04 66.04 

3 会计师费用 297.17 66.04 66.04 

4 资信评级费用 23.59 23.58 23.58 

5 发行手续费用 10.94 10.94 10.94 

6 信息披露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 203.48 0.65 0.65 

合 计 2,355.94 242.72 242.72 

截至2021年6月4日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不含税）的自筹资金合计人民币16,542.71万元。 

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置换时间

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 6 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6 月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16,542.7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2、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募集资金16,542.7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3、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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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事项。 

4、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21] 009340号）,认为：中装建设公司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装建设公司截止

2021年6月4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5、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东兴证券认为：中装建设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

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且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

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综上所述，东兴证券同意中装建设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大华

核字[2021] 0093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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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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